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九日，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接獲 Easy Favor Limited、 Yang

Tiansheng先生及Everwell Development Holding Limited（統稱「要求人士」，持有本公

司合共289,476,000股普通股，佔本公司於遞呈要求通知日期已發行股本約10.07%）

的書面要求（「要求通知」），要求董事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藉

以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要求」）為普通或特別（倘適用）決議案：

「1. 考慮及批准罷免執行董事朱勇軍先生；

2. 考慮及批准罷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長盛先生；

3. 考慮、檢視及╱或撤銷本公司配發新股份的決定；及

4. 董事應向股東提供未來 12個月本公司資金及收入的使用建議及╱或業務規

劃。」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第 64條，董事可於其認為適當的任何

時間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於提呈有關要求當日持有本公司股本不少於十分之一表

決權（按一股一票基準計算）的一名或多名股東，亦可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有

關要求應以書面方式向董事或秘書提出，以要求董事就任何事務的交易或該要求

所指明的決議案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有關大會將於提出要求後兩 (2)個月內舉行。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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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提出有關要求後二十一 (21)日內董事未有進行安排召開有關大會，則要求人

士可僅於一個地點召開現場會議，該地點將為主要會議地點（具有組織章程細則

所賦予的涵義），而要求人士因董事未有安排召開大會而產生的一切合理開支將

由本公司向要求人士彌償。

董事會正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的相關條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處理要求所訂明的

有關事項及決議案。本公司將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於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載有（其中包括）要求之詳情

的通函，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相關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朱勇軍先生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朱勇軍先生（主席）及朱燕燕女士（均為執行董事）；及

黃兆強先生、林長盛先生及麥家榮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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